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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司法、仲裁或类似程序之目的而要求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3）披露方应合理要求而向税收主管机关披露与其税收事项有关的信息时；

（4）另一方已事先书面批准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5）向披露方的专业顾问进行披露时，但前提是该等专业顾问如同其为《股份转让协议》的当事方

一样遵守第（八）条第2款中有关该等信息的规定；或

（6）有关信息已进入公众领域时（但非因违反《股份转让协议》所致）。

但在依据上述第（八）条第3款第（1）、（2）、（3）、（5）项规定披露或使用任何信息之前，有关的一

方应及时将有关要求通知另一方，目的是让该另一方有机会就上述披露或使用提出反对意见或与该另一

方约定上述披露或使用的时间以及信息内容。

4、 在不影响一方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补救的情况下， 各方承认并同意， 损害赔偿并非对违反第

（八）条行为的充分补偿，而且对于任何该等规定的任何潜在或实际违反，寻求禁止令或其他救济措施作

为救济均是适当的，且于寻求执行第（八）条下任何一方的权利时无需提供任何特别损害证据。

5、第（八）条的规定在《股份转让协议》期满或解除后继续有效。

（九）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可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地震、洪水、火灾、

战争、罢工、政府行为（但该等政府行为不应包括无法办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所涉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行为）等。

2、如果任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其任何义务，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的《股份转让协

议》项下义务的履行时间应予延长，延长的时间等于不可抗力事件所导致的延误时间。 声称遭遇不可抗

力事件而不能履行义务的一方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并应努力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恢复履行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义务。 如有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任一方均无须对因不可抗力事件

无法或延迟履行义务而使另一方遭受的任何损害、费用增加或损失承担责任。

3、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通知其他方并提供其

所能得到的证据。

4、如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股份转让协议》无法履行达三十日，则《股份转让协议》任一方有权以书

面通知的方式解除《股份转让协议》。

5、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期间，除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的方面外，卖方与买方应在其他各个

方面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

（十）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1、《股份转让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依照中国法律解释。

2、如因《股份转让协议》产生任何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该等纠纷。如任何一方发出书面通知要

求就该等纠纷进行协商后三十（30）日内，各方未能经友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十一）其他规定

1、生效及约束力

《股份转让协议》 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方

公章后生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2、进一步保证

卖方和买方（作为另一方）应在任何时候在《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内容范围内签署其任何一方合理

要求的文件并作出其任何一方合理要求的行为，令对方能充分享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利益。

3、全部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及其所提及或明示包含的所有协议和/或文件构成各方之间就《股份转让协议》标

的事宜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先前各方有关《股份转让协议》标的事宜的所有口头及书面的协议、合

同、谅解及沟通。

4、可分割性

《股份转让协议》任何条款的不合法或无效，不应影响《股份转让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有效性。

5、修改

《股份转让协议》的任何修改，只有以书面形式作出的，且经各方签署后，方为有效及对各方产生约

束力。

6、转让

未经《股份转让协议》各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无权转让《股份转让协议》任何规定项下的利

益。

7、税收和费用

各方均应自行承担其各自就准备、商议和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以及股份转让所发生的成本、税收和

费用。

8、弃权

任何一方未能行使或迟延行使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取得的任何法定权利或救济，并不损害该等权

利或补救，且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放弃或变更了该等权利或补救，也不妨碍在以后任何时候行使该等权

利或补救。单次行使或部分行使任何该等权利或补救不妨碍对该等权利或补救的任何其它的或进一步的

行使或对任何其它权利或补救的行使。

9、救济

任一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或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取得的权利和救济是累计的，可以在其认

为适当的情况下行使，并且是其一般法定权利和补救外额外享有的。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51,919,170股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未披露的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关于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中融人寿传统产品账户下的保险责任准备金。

中融人寿相关账户信息如下表：

最近4个季度现金流入金额

单位：元

账户 2023年1季度 2023年2季度 2023年3季度 2023年4季度 合计

传统产

品

2,165,161,561.60 2,226,931,356.71 3,389,429,093.31 2,401,167,647.57 10,182,689,659.19

最近4个季度现金流出金额

单位：元

账户 2023年1季度 2023年2季度 2023年3季度 2023年4季度 合计

传统产

品

1,187,579,957.49 1,150,663,520.85 3,668,114,153.48 3,292,947,972.12 9,299,305,603.94

单位：元/天

账户 投资四川双马余额 可运用资金余额 平均持有期

传统产品 0 11,758,715,667.84 2.5298年

备注：平均持有期为截至2023年12月底的传统产品账户可计算久期资产修正久期。

七、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

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与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制备于上市公司处。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江油市

股票简称 四川双马 股票代码 0009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新华里

16号院 2号 楼 商 业

104、203、303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1,919,170股 持股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0%（占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2%）

变动数量：51,919,170股 变动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0%（占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2%）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及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四川双马

股票代码：0009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滨海华贸中心-1334

通讯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滨海华贸中心-1334

一致行动人：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一层2335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一层2335室

一致行动人：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拉法基中国海外控

股公司）

住所：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通讯地址：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

协议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四川双马 指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方/赛克环 指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和谐恒源 指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LCOHC 指

Lafarge�China�Offshore�Holding�Company� (LCOHC) �LTD.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买方一/中信金融资产 指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下同）

买方二/中融人寿 指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转让 指

1、 赛克环向中信金融资产协议转让四川双马60,553,952股股

份， 占四川双马总股本的7.93%（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量后四川双马总股本的7.96%）；

2、 赛克环向中融人寿协议转让四川双马51,919,170股股

份， 占四川双马总股本的6.80%（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量后四川双马总股本的6.82%）

《股份转让协议一》 指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卖方）与中国中

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买方）关于四川和谐双马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二》 指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卖方）与中融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买方）关于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标的股份一 指 卖方拟转让予买方一的四川双马60,553,952股股份

标的股份二 指 卖方拟转让予买方二的四川双马51,919,170股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5J2YM7A

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林栋梁

出资额 154,367.5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3月7日

营业期限 2016年3月7日至2046年3月6日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滨海华贸中心-1334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滨海华贸中心-1334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0.0006%

2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8,971.3292 31.7239%

3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1,988.1895 27.2001%

4 天津华信安能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1,274.2961 13.7816%

5 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415.5566 5.4516%

6 珠海华实智远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431.4434 4.1663%

7 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6,219.7293 4.0292%

8 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29.2416 3.2580%

9

湖南省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29.2416 3.2580%

10 芜湖海厚泰玖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406.8743 2.2070%

11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57.7465 1.6569%

12 湖南省财信精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517.1480 1.6306%

13

太保长航股权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2,475.1898 1.6034%

14 珠海保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5141 0.03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林栋梁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110108************ 中国 中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一）和谐恒源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57359081J

法定代表人 谢建平

注册资本 20,550.4504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11月14日

营业期限 2012年11月14日至2032年11月13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一层2335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一层2335室

和谐恒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20,500.000000 99.76%

2 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5.225225 0.12%

3 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5.225225 0.12%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谢建平 男 执行董事 110107************ 中国 中国

3、和谐恒源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和谐恒源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LCOHC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英文名称 Lafarge�China�Offshore�Holding�Company�(LCOHC)�LT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227083

董事 Chi�Sing�Ho

注册资本 250,000.00美元

成立日期 1997年4月16日（1997年7月4日更名为LCOHC）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注册地址 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通讯地址 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ola,�VG1110,�British�Virgin�Islands

LCOHC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Gold�Booster�Limited�(BVI) 64.52%

2 Sonic�Train�Limited�(BVI) 30.00%

3 Eternal�Surge�Limited�(BVI) 5.48%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Chi�Sing�Ho 男 董事 HK19**** 加拿大 中国香港

3、LCOHC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LCOHC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2016年8月19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之一，鉴于赛克环以协议受让的方式取得

上市公司190,876,975股股份，赛克环决定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和谐恒源自赛克环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

日起（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作为赛克环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唯

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全权代表赛克环，按照上市公司的章程规定行使：（a）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

股东大会会议；（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

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c）上市公司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d）

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权。

2016年11月24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之二，将其以要约收购的方式取得的上

市公司49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和谐恒源。 相关权利义务安排与《授权委托书》之一相同。

2018年5月28日，和谐恒源与LCOHC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LCOHC将通过其控制的上市公司

133,952,761股股份表决权与和谐恒源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采取相同意思表示，实施一致行动。 包括

但不限于在下述具体事项上保持一致行动：（a）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b）对所有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

行使表决权；（c）上市公司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d）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集

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权。 协议签署后，和谐恒源控制的上市公司表决权为527,275,817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69.07%（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9.30%）。

本次股份转让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和谐恒源、LCOHC的股权关系如下：

2024年1月31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之三，明确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赛克环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由190,877,024股变更为78,403,902股，因此，《授权委托书》之一及《授权委

托书》之二项下的委托股份数量亦将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由190,877,024股变更为78,403,902股，该

等股份的表决权仍按照《授权委托书》之一及《授权委托书》之二项下的授权内容委托给和谐恒源行使。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0,553,952股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予买

方一，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51,919,170股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予买方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买方一、买方二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但分别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信息披露义

务人31.72%、27.20%实缴出资份额， 即分别通过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上市公司60,553,95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93%，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96%）、51,919,

17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0%，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2%）。

买方一、买方二基于对四川双马发展前景的看好及价值的认可，以及其各自的内部管理要求，各自向

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拟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将其通过赛克环间接持有的四川双马股份变更为其各自直接

持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分别向买方一、买方二协议转让上市公司60,553,952股股份、51,919,170股股

份，前述两项协议转让拟分别独立实施，不互为前提条件。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仍持有上市公司78,403,90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27%，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30%），该等股份的表决权仍委托予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和谐恒源行使，和谐恒源合计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将变更为414,802,69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54.33%，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52%），和谐恒源仍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后，

买方一、买方二将分别直接持有上市公司60,553,952股股份、51,919,170股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没有明确的未来12个月内股份增减

持计划，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进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2024年1月3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卖方与买方一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一》，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向买方一转让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60,553,952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7.93%（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96%），转让价款总额为

888,932,016元。2024年1月3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卖方与买方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二》，约定信息

披露义务人向买方二转让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51,919,170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80%（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2%），转让价款总额为762,173,416元。

前述两项协议转让分别独立实施，不互为前提条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共计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12,473,122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14.73%（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78%）。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赛克环持有上市公司190,877,02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00%（占剔除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09%）。本次权益变动后，赛克环持有上市公司78,403,

90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27%（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30%）。

本次权益变动前，和谐恒源持有上市公司202,446,03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52%（占剔

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61%）。 本次权益变动后， 和谐恒源持有上市公司

202,446,03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52%（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26.61%）。

本次权益变动前，LCOHC持有上市公司133,952,76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55%（占剔除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60%）。 本次权益变动后，LCOHC持有上市公司133,

952,761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55%（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60%）。

本次权益变动后，赛克环持有的上市公司78,403,90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27%，占剔除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30%） 的表决权仍委托予和谐恒源行使，LCOHC仍就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33,952,76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55%，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60%）表决权与和谐恒源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采取相同意思表示，实施一致行

动，和谐恒源合计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将由527,275,8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9.07%，占剔除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9.30%） 变更为414,802,69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33%，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52%），和谐恒源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

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

司总股本比例

赛克环 190,877,024 25.09% 78,403,902 10.30%

和谐恒源 202,446,032 26.61% 202,446,032 26.61%

LCOHC 133,952,761 17.60% 133,952,761 17.60%

合计 527,275,817 69.30% 414,802,695 54.52%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和谐恒源实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02,446,032股股份，其中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168,517,277股，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3,928,755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卖方与买方一于2024年1月31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一》，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卖方：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买方一：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同）

2、股份转让

（1）卖方自愿将其持有的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股份一转让给买方一，买方一同意购买前述标

的股份一。

（2）自《股份转让协议一》签订之日起至股份转让完成之日期间，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则标的股份一数量及转让单价应作相应调整，转让价款金额应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并不导致标的股份一数量或转让单价的调整，但如卖方自《股份转让协议一》签订之日起至股份转让

完成之日期间取得了公司的现金分红，则标的股份一所对应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应由卖方在获得该部分现

金分红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等额补偿给买方一。

3、转让价款

（1）就《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的股份转让，经买方一、卖方协商，双方同意《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

标的股份一的转让单价为14.68元/股，等于《股份转让协议一》签署日前一交易日公司股份的二级市场

收盘价的90%，如根据前述转让单价计算的整体转让价格（即转让单价乘以标的股份一数量）为非整数

元的，向上取整至整数元。 因此，买方一应支付卖方的转让价款的金额为人民币888,932,016元，大写：人

民币捌亿捌仟捌佰玖拾叁万贰仟零壹拾陆元整。

（2）转让价款应由买方一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①在各方取得深交所对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买方一应向卖方支付第一期转

让价款人民币27,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柒佰万元整。

②在股份转让完成后的三十（30）个自然日内，买方一应向卖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861,932,

016元，大写：人民币捌亿陆仟壹佰玖拾叁万贰仟零壹拾陆元整。

③买方一应当将转让价款支付至卖方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4、股份转让的实施

（1）卖方与买方一同意，在《股份转让协议一》生效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卖方与买方一应向深

交所提交关于协议转让的办理申请。卖方与买方一应分别采取所有必要和适当的行动配合深交所对股份

转让的确认工作，如深交所要求任何一方补充资料或者说明的，相关方应予以配合；如各方未能于《股份

转让协议一》签署之日起九十（90）个自然日内取得深交所对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则卖方与买方一均

有权通过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来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一》（但《股份转让协议一》中的违约责

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除外），且不视为任何一方的违约。

（2）卖方与买方一同意，卖方、买方一应当于各方取得深交所对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且买方一根据

上述第3条第（2）款第①项约定向卖方足额支付第一期转让价款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卖方与买方一应按照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要求提供股份转让过户

登记必需的各项文件。

（3）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即为《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的股份转让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

之日为股份转让完成之日。

（4）卖方与买方一共同确认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应于《股份转让协议一》签署之日起一百二十（120）

个自然日内完成。 该事项逾期未能完成的，守约方有权通过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来解除《股份

转让协议一》（但《股份转让协议一》中的违约责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除

外），且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一》不影响守约方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特别地，如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因不

能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未能于《股份转让协议一》签署之日起一百二十（120）个自然日内完成，则卖

方与买方一均有权通过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来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一》（但《股份转让协议一》

中的违约责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除外）。

（5）卖方和买方一确认，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卖方将标的股份一以及标的股份一附带的权益和利

益（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等）全部转让给买方一。因此，自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买方一应有权行

使与标的股份一相关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表决权、 分红权以及 《股份转让协议

一》、章程或其他文件赋予买方一的任何其他股东权利；同时，买方一应承担一切法定或约定的股东义务。

（6）各方均承诺并保证，除《股份转让协议一》另有约定外，其将分别采取所有必要和适当的行动和

签订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文件（或促使任何必要他方采取所有必要和适当的行动和签订所有必要和适当的

文件）以使各方完成本次股份转让。

5、陈述、保证与承诺

（1）卖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①卖方依中国法律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可能破产、解散、注销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

②卖方拥有合法权利和完全能力和授权订立并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一》和其他依照《股份转让协议

一》或与《股份转让协议一》有关的文件。 上述文件一经签署，将依据上述文件各自的条款构成对卖方有

效并有约束力的文件。

③卖方拟转让的标的股份一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权利负担。

④卖方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时履行股份转让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⑤卖方应在其所能范围内协助买方一提供或办理一切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要求买方一提供或补充

的文件或手续。

⑥各项保证应是相互独立的，除非有明确的、相反的规定，对每一项保证的解释不应影响其他任何保

证的效力。

⑦如果卖方得知任何保证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买方一，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

因及可能对《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股份转让事宜产生的影响。

（2）买方一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①买方一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可能破产、解散、注销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情

形。

②买方一拥有合法权利和完全能力和授权订立并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一》和其他依照《股份转让协

议一》或与《股份转让协议一》有关的文件。 上述文件一经签署，将依据它们各自的条款构成对买方一有

效并有约束力的文件。

③买方一保证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且资金来源合法。 在《股份转让协议一》生效后，买方一将严格

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一》的约定，在规定时限内足额缴付标的股份一的转让价款。

④买方一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时履行股份转让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⑤买方一应在其所能范围内协助卖方提供或办理一切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要求卖方提供或补充的

文件或手续。

⑥各项保证应是相互独立的，除非有明确的、相反的规定，对每一项保证的解释不应影响其他任何保

证的效力。

⑦如果买方一得知任何保证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卖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

因及可能对《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股份转让事宜产生的影响。

6、违约责任

任一方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的保证而导致守约方遭受损失的，违约方应按照实际损失向守

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7、解除

（1）在不损害非违约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救济的情况下，《股份转让协议一》解除后：

①各方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在解除后立即停止，但是该解除不影响各方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一》中的

违约责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约定所享有/承担的权利/义务。

②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协调以撤销标的股份一的转让，使各方恢复到《股份转让协议一》从未被

各方签订的状态。 为此，各方应配合签订所需的文件，履行所需的全部手续，由此产生的各项税费由违约

方承担，不存在违约方的由各方自行承担。

③为避免歧义，各方确认，卖方应当在《股份转让协议一》解除后五（5）个工作日内将买方一已经支

付的转让价款足额返还予买方一。

8、公告和保密

（1）未经买方一和卖方事先共同书面同意，卖方、买方一或者其代表均不得就《股份转让协议一》的

存在或主题事项，发布任何公告或通知。 这项规定不应影响依法或依照任何监管机构或任何有关的证券

交易所的规则发布任何公告或通知。

（2）在符合第8条第（1）款和第（3）款的规定的前提下，任一方均应将因订立《股份转让协议一》而

收到或取得的有关以下内容的任何信息视为保密信息，而且不得披露或使用：

①《股份转让协议一》的条款以及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一》订立的任何协议的条款；

②有关《股份转让协议一》（以及该等其它协议）的讨论及谈判；或

③另一方的业务、财务或其它事务（包括将来的计划和目标）。

（3）如发生下列情形且以下列情形为限，第8条第（2）款的规定不得禁止披露或使用任何信息：

①法律、任何监管机构或任何有关的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或规条要求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②为了因《股份转让协议一》或因根据或依照《股份转让协议一》的规定订立的任何其它协议而引

起的任何司法、仲裁或类似程序之目的而要求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③披露方应合理要求而向税收主管机关披露与其税收事项有关的信息时；

④另一方已事先书面批准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⑤向披露方的专业顾问进行披露时，但前提是该等专业顾问如同其为《股份转让协议一》的当事方

一样遵守第8条第（2）款中有关该等信息的规定；或

⑥有关信息已进入公众领域时（但非因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一》所致）。

但在依据上述第8条第（3）款第①、②、③、⑤项规定披露或使用任何信息之前，有关的一方应及时将

有关要求通知另一方，目的是让该另一方有机会就上述披露或使用提出反对意见或与该另一方约定上述

披露或使用的时间以及信息内容。

（4）在不影响一方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补救的情况下，各方承认并同意，损害赔偿并非对违反第8

条行为的充分补偿，而且对于任何该等规定的任何潜在或实际违反，寻求禁止令或其他救济措施作为救

济均是适当的，且于寻求执行第8条下任何一方的权利时无需提供任何特别损害证据。

（5）第8条的规定在《股份转让协议一》期满或解除后继续有效。

9、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可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地震、洪水、火

灾、战争、罢工、政府行为（但该等政府行为不应包括无法办理《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所涉股份转让过户

登记行为）等。

（2）如果任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其任何义务，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的《股份转让

协议一》项下义务的履行时间应予延长，延长的时间等于不可抗力事件所导致的延误时间。 声称遭遇不

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义务的一方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并应努力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恢复履行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义务。 如有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任一方均无须对因不可抗力

事件无法或延迟履行义务而使另一方遭受的任何损害、费用增加或损失承担责任。

（3）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通知其他方并提供

其所能得到的证据。

（4）如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股份转让协议一》无法履行达三十日，则《股份转让协议一》任一方有

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一》。

（5）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期间，除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的方面外，卖方与买方一应在其他

各个方面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一》。

10、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1）《股份转让协议一》受中国法律管辖，依照中国法律解释。

（2）如因《股份转让协议一》产生任何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该等纠纷。如任何一方发出书面通

知要求就该等纠纷进行协商后三十（30）日内，各方未能经友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北京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11、其他规定

（1）生效及约束力

《股份转让协议一》 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

方公章后生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2）进一步保证

卖方和买方一（作为另一方）应在任何时候在《股份转让协议一》约定内容范围内签署其任何一方

合理要求的文件并作出其任何一方合理要求的行为，令对方能充分享有《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的利益。

（3）全部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一》 及其所提及或明示包含的所有协议和/或文件构成各方之间就《股份转让协议

一》标的事宜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先前各方有关《股份转让协议一》标的事宜的所有口头及书面的

协议、合同、谅解及沟通。

（4）可分割性

《股份转让协议一》任何条款的不合法或无效，不应影响《股份转让协议一》任何其他条款的有效

性。

（5）修改

《股份转让协议一》的任何修改，只有以书面形式作出的，且经各方签署后，方为有效及对各方产生

约束力。

（6）转让

未经《股份转让协议一》各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无权转让《股份转让协议一》任何规定项下的

利益。

（7）税收和费用

各方均应自行承担其各自就准备、商议和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一》以及股份转让所发生的成本、税收

和费用。

（8）弃权

任何一方未能行使或迟延行使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一》取得的任何法定权利或救济，并不损害该等

权利或补救，且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放弃或变更了该等权利或补救，也不妨碍在以后任何时候行使该等

权利或补救。单次行使或部分行使任何该等权利或补救不妨碍对该等权利或补救的任何其它的或进一步

的行使或对任何其它权利或补救的行使。

（9）救济

任一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的或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一》取得的权利和救济是累计的，可以在

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行使，并且是其一般法定权利和补救外额外享有的。

（二）《股份转让协议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卖方与买方二于2024年1月31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二》，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卖方：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买方二：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股份转让

（1）卖方自愿将其持有的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股份二转让给买方二，买方二同意购买前述标

的股份二。

（2）自《股份转让协议二》签订之日起至股份转让完成之日期间，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则标的股份二数量及转让单价应作相应调整，转让价款金额应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并不导致标的股份二数量或转让单价的调整，但如卖方自《股份转让协议二》签订之日起至股份转让

完成之日期间取得了公司的现金分红，则标的股份二所对应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应由卖方在获得该部分现

金分红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等额补偿给买方二。

3、转让价款

（1）就《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的股份转让，经买方二、卖方协商，双方同意《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

标的股份二的转让单价为14.68元/股，等于《股份转让协议二》签署日前一交易日公司股份的二级市场

收盘价的90%，如根据前述转让单价计算的整体转让价格（即转让单价乘以标的股份二数量）为非整数

元的，向上取整至整数元。 因此，买方二应支付卖方的转让价款的金额为人民币762,173,416元，大写：人

民币柒亿陆仟贰佰壹拾柒万叁仟肆佰壹拾陆元整。

（2）转让价款应由买方二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①在各方取得深交所对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买方二应向卖方支付第一期转

让价款人民币23,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万元整。

②在股份转让完成后的三十（30）个自然日内，买方二应向卖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739,173,

416元，大写：人民币柒亿叁仟玖佰壹拾柒万叁仟肆佰壹拾陆元整。

③买方二应当将转让价款支付至卖方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④买方二应当以指定银行账户向卖方支付转让价款。

4、股份转让的实施

（1）各方同意，买方二应当以以下股票账户受让标的股份二：

股票账户名称：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传统产品

（2）卖方与买方二同意，在《股份转让协议二》生效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卖方与买方二应向深

交所提交关于协议转让的办理申请。卖方与买方二应分别采取所有必要和适当的行动配合深交所对股份

转让的确认工作，如深交所要求任何一方补充资料或者说明的，相关方应予以配合；如各方未能于《股份

转让协议二》签署之日起九十（90）个自然日内取得深交所对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则卖方与买方二均

有权通过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来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二》（但《股份转让协议二》中的违约责

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除外），且不视为任何一方的违约。

（3）卖方与买方二同意，卖方、买方二应当于各方取得深交所对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且买方二根据

上述第3条第（2）款第①项约定向卖方足额支付第一期转让价款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卖方与买方二应按照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要求提供股份转让过户

登记必需的各项文件。

（4）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即为《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的股份转让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

之日为股份转让完成之日。

（5）卖方与买方二共同确认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应于《股份转让协议二》签署之日起一百二十（120）

个自然日内完成。 该事项逾期未能完成的，守约方有权通过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来解除《股份

转让协议二》（但《股份转让协议二》中的违约责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除

外），且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二》不影响守约方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特别地，如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因不

能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未能于《股份转让协议二》签署之日起一百二十（120）个自然日内完成，则卖

方与买方二均有权通过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来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二》（但《股份转让协议二》

中的违约责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除外）。

（6）卖方和买方二确认，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卖方将标的股份二以及标的股份二附带的权益和利

益（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等）全部转让给买方二。 因此，自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买方二应有权行

使与标的股份二相关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表决权、 分红权以及 《股份转让协议

二》、章程或其他文件赋予买方二的任何其他股东权利；同时，买方二应承担一切法定或约定的股东义务。

（7）各方均承诺并保证，除《股份转让协议二》另有约定外，其将分别采取所有必要和适当的行动和

签订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文件（或促使任何必要他方采取所有必要和适当的行动和签订所有必要和适当的

文件）以使各方完成本次股份转让。

5、陈述、保证与承诺

（1）卖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①卖方依中国法律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可能破产、解散、注销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

②卖方拥有合法权利和完全能力和授权订立并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二》和其他依照《股份转让协议

二》或与《股份转让协议二》有关的文件。 上述文件一经签署，将依据上述文件各自的条款构成对卖方有

效并有约束力的文件。

③卖方拟转让的标的股份二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权利负担。

④卖方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时履行股份转让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⑤卖方应在其所能范围内协助买方二提供或办理一切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要求买方二提供或补充

的文件或手续。

⑥各项保证应是相互独立的，除非有明确的、相反的规定，对每一项保证的解释不应影响其他任何保

证的效力。

⑦如果卖方得知任何保证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买方二，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

因及可能对《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股份转让事宜产生的影响。

（2）买方二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①买方二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可能破产、解散、注销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情

形。

②买方二拥有合法权利和完全能力和授权订立并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二》和其他依照《股份转让协

议二》或与《股份转让协议二》有关的文件。 上述文件一经签署，将依据它们各自的条款构成对买方二有

效并有约束力的文件。

③买方二保证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且资金来源合法。 在《股份转让协议二》生效后，买方二将严格

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二》的约定，在规定时限内足额缴付标的股份二的转让价款。

④买方二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二》约定安排购买并持有标的股份二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及一切监管

机构或自律组织的监管或自律要求。

⑤买方二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时履行股份转让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⑥买方二应在其所能范围内协助卖方提供或办理一切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要求卖方提供或补充的

文件或手续。

⑦各项保证应是相互独立的，除非有明确的、相反的规定，对每一项保证的解释不应影响其他任何保

证的效力。

⑧如果买方二得知任何保证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卖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

因及可能对《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股份转让事宜产生的影响。

6、违约责任

任一方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的保证而导致守约方遭受损失的，违约方应按照实际损失向守

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7、解除

（1）在不损害非违约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救济的情况下，《股份转让协议二》解除后：

①各方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在解除后立即停止，但是该解除不影响各方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二》中的

违约责任、公告和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及通知条款约定所享有/承担的权利/义务。

②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协调以撤销标的股份二的转让，使各方恢复到《股份转让协议二》从未被

各方签订的状态。 为此，各方应配合签订所需的文件，履行所需的全部手续，由此产生的各项税费由违约

方承担，不存在违约方的由各方自行承担。

③为避免歧义，各方确认，卖方应当在《股份转让协议二》解除后五（5）个工作日内将买方二已经支

付的转让价款足额返还予买方二。

8、公告和保密

（1）未经买方二和卖方事先共同书面同意，卖方、买方二或者其代表均不得就《股份转让协议二》的

存在或主题事项，发布任何公告或通知。 这项规定不应影响依法或依照任何监管机构或任何有关的证券

交易所的规则发布任何公告或通知。

（2）在符合第8条第（1）款和第（3）款的规定的前提下，任一方均应将因订立《股份转让协议二》而

收到或取得的有关以下内容的任何信息视为保密信息，而且不得披露或使用：

①《股份转让协议二》的条款以及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二》订立的任何协议的条款；

②有关《股份转让协议二》（以及该等其它协议）的讨论及谈判；或

③另一方的业务、财务或其它事务（包括将来的计划和目标）。

（3）如发生下列情形且以下列情形为限，第8条第（2）款的规定不得禁止披露或使用任何信息：

①法律、任何监管机构或任何有关的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或规条要求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②为了因《股份转让协议二》或因根据或依照《股份转让协议二》的规定订立的任何其它协议而引

起的任何司法、仲裁或类似程序之目的而要求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③披露方应合理要求而向税收主管机关披露与其税收事项有关的信息时；

④另一方已事先书面批准披露或使用有关信息时；

⑤向披露方的专业顾问进行披露时，但前提是该等专业顾问如同其为《股份转让协议二》的当事方

一样遵守第8条第（2）款中有关该等信息的规定；或

⑥有关信息已进入公众领域时（但非因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二》所致）。

但在依据上述第8条第（3）款第①、②、③、⑤项规定披露或使用任何信息之前，有关的一方应及时将

有关要求通知另一方，目的是让该另一方有机会就上述披露或使用提出反对意见或与该另一方约定上述

披露或使用的时间以及信息内容。

（4）在不影响一方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补救的情况下，各方承认并同意，损害赔偿并非对违反第8

条行为的充分补偿，而且对于任何该等规定的任何潜在或实际违反，寻求禁止令或其他救济措施作为救

济均是适当的，且于寻求执行第8条下任何一方的权利时无需提供任何特别损害证据。

（5）第8条的规定在《股份转让协议二》期满或解除后继续有效。

9、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可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地震、洪水、火

灾、战争、罢工、政府行为（但该等政府行为不应包括无法办理《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所涉股份转让过户

登记行为）等。

（2）如果任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其任何义务，因不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的《股份转让

协议二》项下义务的履行时间应予延长，延长的时间等于不可抗力事件所导致的延误时间。 声称遭遇不

可抗力事件而不能履行义务的一方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并应努力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恢复履行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义务。 如有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任一方均无须对因不可抗力

事件无法或延迟履行义务而使另一方遭受的任何损害、费用增加或损失承担责任。

（3）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通知其他方并提供

其所能得到的证据。

（4）如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股份转让协议二》无法履行达三十日，则《股份转让协议二》任一方有

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二》。

（5）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期间，除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的方面外，卖方与买方二应在其他

各个方面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二》。

10、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1）《股份转让协议二》受中国法律管辖，依照中国法律解释。

（2）如因《股份转让协议二》产生任何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该等纠纷。如任何一方发出书面通

知要求就该等纠纷进行协商后三十（30）日内，各方未能经友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北京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11、其他规定

（1）生效及约束力

《股份转让协议二》 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

方公章后生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2）进一步保证

卖方和买方二（作为另一方）应在任何时候在《股份转让协议二》约定内容范围内签署其任何一方

合理要求的文件并作出其任何一方合理要求的行为，令对方能充分享有《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的利益。

（3）全部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二》 及其所提及或明示包含的所有协议和/或文件构成各方之间就《股份转让协议

二》标的事宜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先前各方有关《股份转让协议二》标的事宜的所有口头及书面的

协议、合同、谅解及沟通。

（4）可分割性

《股份转让协议二》任何条款的不合法或无效，不应影响《股份转让协议二》任何其他条款的有效

性。

（5）修改

《股份转让协议二》的任何修改，只有以书面形式作出的，且经各方签署后，方为有效及对各方产生

约束力。

（6）转让

未经《股份转让协议二》各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无权转让《股份转让协议二》任何规定项下的

利益。

（7）税收和费用

各方均应自行承担其各自就准备、商议和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二》以及股份转让所发生的成本、税收

和费用。

（8）弃权

任何一方未能行使或迟延行使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二》取得的任何法定权利或救济，并不损害该等

权利或补救，且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放弃或变更了该等权利或补救，也不妨碍在以后任何时候行使该等

权利或补救。单次行使或部分行使任何该等权利或补救不妨碍对该等权利或补救的任何其它的或进一步

的行使或对任何其它权利或补救的行使。

（9）救济

任一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的或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二》取得的权利和救济是累计的，可以在

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行使，并且是其一般法定权利和补救外额外享有的。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转让的上市公司112,473,122股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

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未披露的补充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买方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买方二关于

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

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27,275,817股股份，除

和谐恒源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其中33,928,755股股份， 以及和

谐恒源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有141,711,245股已经质押外，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其

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不违背此前承诺的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实施本次权益变动不违背其此前所做出的承诺。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与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一》及《股份转让协议二》；

4、《授权委托书》之三；

5、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制备于上市公司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

林栋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谢建平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

有权代表：______________

Chi� Sing� Ho

（何志成）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

林栋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谢建平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

有权代表：______________

Chi� Sing� Ho

（何志成）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江油市

股票简称 四川双马 股票代码 0009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名称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注册地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中

心商务区） 滨海华贸

中心-1334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

胡同 17号 1幢一 层

2335室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LCOHC)�LTD.（拉法基中

国海外控股公司）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

Tortola, �VG1110,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27,275,817股

持股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9.07%（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69.3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14,802,695股 持股比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33%（占剔除回购专

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52%）

变动数量：112,473,122股 变动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73%（占剔除回购专

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78%）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增持或继续减持

是□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没有明确的未来12个

月内股份增减持计划，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

林栋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谢建平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

有权代表：______________

Chi� Sing� Ho

（何志成）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上接B065版）


